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举办论坛、讲坛、讲座、年会、

报告会、研讨会审批表（2026年版）

	主办单位
	
	负责人
	

	举办时间
	2026.6.11
	举办地点
	

	会议类型
	会议主题
	

	
	参加对象
	

	
	会议类别
	(报告会   □研讨会   □讲座   □论坛   □讲坛   □沙龙

	
	
	□线上会议
	平台和房间号：

	报告人情况
	姓  名
	
	政治面貌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
	境外情况
	报告人为境外人士        □是       (否

	
	所在单位
	
	职务/职称
	

	
	随行人员
	单位
	职务
	姓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报告内容
	请提供讲座PPT课件或详细提纲。

提纲应包含讲座的整体框架及核心内容摘要，若填写空间不足，可在第二页填写，正反面打印。

PPT课件应体现完整的讲授脉络和主要内容页面，在提交纸质版审批表前发送至邮箱330906312@qq.com。

	初审意见
	已对报告人和报告内容进行审核，同意举办。

初审责任人签字             盖章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

	审批意见
	审批责任人签字             盖章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


备注：请仔细阅读填写及报送说明，请勿自己调整表格大小。
	报告内容

	


备注：本页为报告内容增页，若使用则双面打印提交，请勿自己调整表格大小。
填写及报送说明（不需要打印）：此表一式四份，主办单位留存两份（一份留底、一份用于报销），院党委宣传部和教务部（或学院办公室）各留存一份。

初审意见：由所在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审批，加盖党总支公章或部门公章。

审批意见：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、讲座类，由院党委宣传部审批、备案；研讨会类，由科研部审批，报院党委宣传部备案；涉及到邀请境外人员作为报告主讲人的，还需报国际事务部审批；申请批准后，主办单位可持《审批表》到教务部借用教室或到学院办公室借用会议室、学术报告厅，教室、会议室等场所不得做任何商业活动。
